
04 今日关注 微信：lswbwx 2020.11.26 星期四 编辑 孙霁 美编 王晨同

2017年以来全省法院
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31件

此次会议介绍，2017年以来，全省法院受理家庭
暴力案件23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31件，有力地保
护了受害人人身安全，有效防范化解民事纠纷转为刑
事案件。全省检察机关从严从快惩处严重侵害家庭
成员犯罪案件，今年成功抗诉一起虐待伤害被监护人
的案件，被告人由原判虐待罪有期徒刑 7 年，改判为
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 15年、虐待罪有期徒刑 3年，数
罪并罚有期徒刑17年。

省妇联联合省综治办、省司法厅开展婚姻家庭纠
纷排查化解，2017年以来，共排查婚姻家庭纠纷8240
户，其中家暴隐患1131户，重点跟踪家暴家庭263户。

律师解读人身安全保护令

崔扬介绍，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事强制措
施，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
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确保婚姻案件诉讼程序的正常
进行而作出的民事裁定。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流程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下达，主要包括：
1.受害人提出申请；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
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
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
可以代为申请。

2.人民法院收到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的申请后，应
当迅速对申请的形式要件及是否存在家庭暴力危险
的证据进行审查。

3.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72小时内作出人
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24
小时内作出。

4.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不超过六个月，自作
出之日起生效。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
5.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被申

请人在人身安全裁定生效期间，继续骚扰受害人、殴
打或者威胁受害人及其亲属、威逼受害人撤诉或放弃
正当权益，或有其他拒不履行生效裁定行为的，根据
反家暴法第 34条及民事诉讼法第 102相关规定进行
处罚。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
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
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现状：
受害妇女多数选择隐忍
放弃申请人身保护令

崔扬介绍，家庭暴力的形式包括精神暴力、身体
暴力、性暴力、经济暴力等，澳大利亚法律还规定让儿
童听到或目击家庭暴力行为，或将儿童置于各种暴力
行为的影响之下也是一种家庭暴力，法律明确予以制
止，我们也需要细化对家暴具体表现的定义，利于保
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2016 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妇联在预防
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受暴妇女儿童权益方面，提供
了法律帮助和心理咨询服务，同时，还帮助被家暴妇
女申请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但现实中，有的受家
暴妇女考虑如果申请人身保护令，施暴者受到惩罚
后留有痕迹，会影响到下一代和名声，所以更多的时
候选择隐忍，无形中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所以说，
依法加大治暴力度的同时，更需要提高受家暴妇女
的维权意识。

遭遇家庭暴力该怎么做
第一时间报警留存证据

辽宁省妇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如有妇女儿童遇
到家庭暴力情况，要第一时间报警，注意留存证据，如
照片、诊断等。有必要的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提起离婚诉讼。还可以拨打 12338 妇女维权热
线，寻求帮助。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11月25日是第21个国际反家庭暴力日
2017年以来全省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31件

人身安全保护令 谁能申请咋申请
2017年以来，全省法院受理家庭暴力案件23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31件。
2020年11月25日是第21个“11·25”国际反家庭暴力日。11月24日，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沈阳召开辽宁省召开反家庭暴力专

项协商会议。会议上，省法院、省检察院、省教育厅、省公安厅、民政厅、省司法厅、省卫健委、省妇联等8家妇儿工委成员单位汇报了相关工作情况
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在我省开展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和相关数据中，“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31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何谓人身安全保护令？它的具体作用是什
么？记者采访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辽宁维明律师事务所主任崔扬，为您解读人身安全保护令。

这一案例中，为支持丈夫小梁深造，
小云放弃了很多发展事业机会。丈夫成
为大学教授后想离婚，小云不愿。丈夫便
长期不理她，有时候还要出言相讥。小云
向法院提出遭遇冷暴力，法庭发出人身保
护令，裁定小梁7日内须与小云沟通。

丈夫已经想离婚，虽然妻子不同意，
这个时候申请人身保护令的意义何在？

崔扬表示，透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
了解一下《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

“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表之
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
请。”这就是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我
们知道，冲动草率提出离婚不利于家庭稳
定和子女利益的保护，司法实践中很多离
婚案件的纠纷都有化解的可能。给予冷
静期就是给予双方进行沟通的机会，经过
深思熟虑而后做出理智选择，这是本条立
法意图所在。

如果遭受家暴，你可以勇敢寻求法律的保护！数
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底，全国法院共签发人身安
全保护令5749份，在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设立“法律
保护伞”“隔离墙”。

11 月 25 日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最高人民
法院、全国妇联和中国女法官协会联合发布人身安全
保护令十大案例，旗帜鲜明向社会表明多方合力、联
合治理家庭暴力，向家庭暴力坚决说“不”的态度和决
心。

注意，这不仅仅是几个案例！你对于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不少疑问，其中都可找到答案。

——如何更加顺利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在一起案例中，陈某在遭丈夫段某某拳打脚踢后

报警。段某某被拘留10日，却和父母扬言要在拘留期
满后上门报复陈某及其父母。陈某起诉后，法院发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段某某对陈某实施辱骂、殴打
等形式的家庭暴力；禁止段某某骚扰、跟踪、接触陈某
及其相关近亲属。

值得称赞的是，陈某具有很强的法律、证据意识，
及时报警、治疗伤情，保证自身人身安全，保存了各种
能够证明施暴行为和伤害后果的证据并完整地提供
给法庭，让办案法官能够快速、顺利作出裁定。

——人身安全保护令只针对“硬暴力”？
另一起案例中，赵某因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被

丈夫叶某发送大量短信辱骂、威胁。叶某的短信包括
“不把你全家杀了我誓不为人”等，之后还向法院提及
已购买刀具。赵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法院裁

定：禁止叶某骚扰、跟踪、接触赵某及其父母与弟弟。
遭遇精神暴力，你不必默默忍受。虽未造成肉体

损伤，但若以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侵害精神
的行为，法院亦将对其严令禁止，给予被侵害人保护。

——同居关系能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来看这起案例，吴某某与男友杨某某居住在一

起，后吴某某向杨某某提出分手，杨某某同意。不料，
杨某某开始对吴某某进行跟踪、骚扰、殴打等，经警察
教育、警告之后仍屡教不改、变本加厉。吴某某向法
院申请后，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划重点！我国反家暴法不仅预防和制止家庭成
员之间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
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同居关系中暴力受害者的人
身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将受到什么惩罚？
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不是“白纸一张”！一起案例

中，包某被男友洪某殴打、骚扰，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洪某无视禁
止，继续通过打电话、发短信和微信的方式骚扰包
某。对此，法院决定对洪某处以 1000 元罚款和 15 日
拘留。

法官温馨提示，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民法院依法
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相关人员必须严格
遵守，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无视人身安全保
护令，公然违抗法院裁判文书的行为已经触碰司法底
线，必须予以严惩。

据新华社

“前一天和解，第二天砍了丈夫20多斧
子自首”，一位民警回忆家暴案最惨烈现场。

12年前，一名遭受丈夫殴打的妇女报
警。民警劝解后，妇女见丈夫有悔改之
意，便决定不追究丈夫责任。

然而第二天凌晨，被施暴的妇女手提
斧子来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这是与家暴对抗了十余年的辽宁民
警鲁振伟讲述的真实事件。

“现场非常惨烈，现场非常惨烈。”回忆起
这个事件，鲁振伟连用两个“惨烈”来形容。

据鲁振伟描述，男的被这个女的砍了
二十多斧子。而这个妇女杀人的原因，据主
审的他讲述，是因为那些年丈夫反复对其进
行殴打，发生家庭暴力，她实在忍受不了了，
还手的时候，把男的用斧子给砸昏了。

“男子昏迷后，妇女想到，平时不反抗
的时候，丈夫都要杀了她。这回反抗了，
必死无疑，那就一不做二不休，以暴制
暴。于是，妇女把丈夫给杀死，砍了二十
多斧子。”鲁振伟叙述。

每当回想起那件血案，鲁振伟都头皮
发麻。于是，他开始研究如何与施暴者进
行心理博弈，如何保护那些受害者。

随着越来越深入的研究，鲁振伟发
现，绝大多数的家庭暴力，竟然都源自于
畸形的爱。

鲁振伟称：“家庭暴力是源于爱，这也
是一些心理专家，所提出的观点，但是这
个观点，很多人会误解，认为这哪是爱啊，
爱到了残害，爱到了没命的状态，但实质
上说明什么，家庭暴力，施暴一方，他的不
自信，他的这种自私，他认为表达爱的方
式，就是让对方害怕，让对方不离开他，那
么他采取的这种方式，就是殴打，所以这
归结到就是家庭暴力的本质属性，就是控
制对方。”

鲁振伟告诉记者，其实绝大多数人对
于家庭暴力都十分反感，但是很多人在遇
见周边家庭发生家暴时，却不知如何是
好。既不能进入他人家里前去制止，又无
法视而不见。 据《潇湘晨报》

“人身安全保护令”知识你了解吗
新闻延伸

案例分析

【案例一】
离婚诉讼期丈夫骚扰女方父母 下达人身安全保护令

沈阳女子王莉（化名）与丈夫李明（化
名）婚后经常因家庭琐事争吵，李明经常
谩骂、殴打王莉，对王莉实施家庭暴力，王
莉多次报警，脸部曾被打伤留下疤痕，王
莉不堪忍受，到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在离婚诉讼期间，李明数次电话骚
扰王莉父母，王莉担心李明再次家庭暴

力，再次报警。在妇联、公安等部门的帮
助下，王莉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官经审查，认定家庭暴力事实存在，依
法下达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李
明对王莉实施辱骂、殴打等形式的家庭
暴力；裁定禁止李明威胁、骚扰、跟踪王
莉及其近亲属。

【案例二】
妻子不愿离婚丈夫冷暴力 保护令为“离婚冷静期”护航

【案例三】
前一天和解 第二天砍丈夫20多斧子自首


